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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多民族国家治理持续性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现实困境，即无论国家

选择压制还是整合都可能带来分离主义运动的暴力化及其负面政治效应。 国家整合

与族群整合构成了两个层面的博弈过程并影响分离主义运动的进程性模式分异。 在

国家选择策略性压制时，如果侧重镇压，将边缘化分离主义群体中的温和派而促使激

进派实现组织整合，引发分离主义运动的暴力化转向和大规模暴力的产生；如果侧重

收买，分离主义群体内派系收益分配不均会促使激进派开展竞争性动员，导致运动走向

暴力化和非对称暴力的使用。 在国家选择制度性整合时，如果温和派无法形成对分离主

义群体的内部控制，激进派将实施成本强加战略，导致分离主义运动走向使用非对称暴

力的暴力化；如果温和派主导分离主义群体的组织整合，实现内部控制和收益分配，分离

主义运动将向和平方向转化。 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两国案例的过程追踪表明，单纯采

取压制或赋权的方式都难以实现多民族国家的整合，能否成功化解分离主义冲突还取决

于分离族群的内部整合态势。 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是，国家应辨识分离主义群体的派系

关系，采取组合策略，为温和派提供建立内部控制的必要资源和条件，在温和派主导分离

主义运动的情况下搭建对话平台，这样才更可能实现长期有效的政治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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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观念逐渐成为殖民地独立运动叙事的核心观念和国际

法基础。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轮亚非民族解放和独立浪潮中诞生的众多新民族国

家经历着国家建构（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整合和族群身份（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分化的双重历史过

程，二者的联系与冲突产生的政治悖论表现为分离主义运动（以下简称“分离运动”）。②

分离运动挑战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地区稳定以及国家发展

都产生了深刻影响。③ 分离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个持续性分离运动在不同阶段表现为

完全不同的运动模式，即从和平转向暴力或从暴力转向和平。 基于尼古拉斯·塞巴尼斯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ａｍｂａｎｉｓ）等学者制作的数据集可以发现，分离运动的平均活跃年数为 ２６．５４
年，绝大多数分离运动在兴起之初以和平方式进行，经历过由和平至暴力化转向的有

１２８ 个，这些运动从和平走向暴力平均需要 ６ 年，而从暴力转向和平的有 ９４ 个。④

据此，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为何一个持续多年的分离主义运动在不同阶段会

出现模式分异，产生从暴力转向和平或从和平转向暴力的变化？ 探究分离运动的进程

性模式分异（以下简称“模式分异”）的意义在于：在理论上，深化对分离主义冲突的认

识，为理解分离运动模式的动态变化提供可能的解释；在政策上，本研究探讨的双重整

合博弈模型为多民族国家治理分离运动寻找政策发力点和选取适当策略提供了有益

参考。

二　 文献评述

内战与族群冲突的相关文献对分离运动的模式差异进行了讨论，重点在于解释为

何冲突会朝着暴力化或和平化方向发展。 分离运动作为族群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国
家行为、分离主义群体动员以及制度差异是既有解释的三个方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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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行为视角

在不少学者看来，国家是“暴力冲突的始作俑者”，①分离运动的暴力化是国家着

手开展镇压后的无奈选择和反应。② 国家镇压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分离运动的暴力化：

第一，镇压制造了非暴力方式难以实现分离目标的信念。③ 情感和观念的变化构成了

暴力化转向的机制，前者是由运动挫折而产生的愤怒、沮丧和怨恨等情感驱使运动采

取暴力手段，后者在道德观念上认为暴力手段是可接受的，甚至是正当和正义的。④

镇压还能有效压制温和派的活动，“筛选”出有能力承受镇压压力的暴力团体，造成分

离运动的暴力化。⑤ 第二，镇压提升了分离运动的动员能力。 镇压非暴力的分离运动

将塑造后者受压迫的政治形象，为政治动员提供了合法性并构建具有攻击性的话语架

构，使分散的抵抗行动发展为集中叛乱。⑥

与上述暴力化分析相反，部分学者则认为国家的镇压行动也是分离运动采取和平

方式的原因之一。 其具体机制包括：第一，增加分离运动成本，阻碍集体行动的生成，

限制大规模动员的意愿和能力，这有助于抑制暴力活动的出现，迫使分离主义群体采

取非暴力方式。 第二，分离运动自我修正，为维持合法地位、回应政治生存需求而采取

和平方式开展活动，即使国家实行镇压也会获得更多民众同情和参与。⑦ 当然，国家

塑造和平化运动的更好方式是包容，即通过制度、规则或过往的行为允许非暴力运动

公开运作，建立包容性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促使分离运动维持或转向和平化。⑧

不过，国家行为引发暴力化或和平化的推论存在内生性，二者的时间顺序存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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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性，如果发生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使用暴力，因而国家很难单方面塑造分离运

动的模式。①

（二）分离主义群体动员机制视角

该视角下对分离运动暴力化 ／和平化的研究非常丰富，主要包含精英煽动、动员资

源和成本收益三种解释。 第一，运动的暴力化 ／和平化由精英主导。 不少学者认为暴

力化是由精英煽动、塑造架构而产生的，精英凭借自身的权威地位和动员能力鼓吹运

动暴力化，以实现狭隘的政治或经济目标，这一转向在社会运动遭遇挫折或动员周期

的下行阶段更容易实现。② 当运动遭遇挫折时，精英将更关注意识形态构建以维持组

织生存，这意味着组织暴力化进程的开始且呈现螺旋式强化的过程，导致意识形态变

得抽象化和仪式化；相反，当和平方式能够有效获取支持时，精英将注重塑造非暴力的

意识形态，注重运动协调和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的能力。③ 第二，社会动员资源决定

运动暴力化 ／和平化。 分离运动需要根据现有资源才能做出暴力与和平的选择，动员

资源充沛的运动有利于组织和平化的大规模活动，且拥有更强的韧性和成本施加能

力；④相比之下，社会动员资源匮乏的运动的最优选择则是重视内部组织建构，通过灌

输极端思想维持运转，在大众动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显示组织能力、获取更大影响

力而走向暴力化。⑤ 第三，成本收益的权衡计算影响运动的暴力化 ／和平化。 前者的

逻辑是，分离运动长期采取非暴力方式争取独立，如果未从母国得到实质回应，则分离

主义组织会认为采取暴力方式更高效，倾向于推动分离运动走向暴力化。⑥ 也有学者

认为和平化的预期收益更高，其能获得更多民众的参与和支持，提高国家镇压的内部

（民意）和外部（国际舆论）成本，得以建立更强的合法性。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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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种解释尚有一定不足。 首先，精英主义解释夸大了精英作用，忽视了其他

政治力量、社会大众及动员环境的作用，简化了分离运动复杂的内部政治过程、结构和

外部因素的影响。 其次，动员资源解释无法阐明那些实现大规模暴力动员的分离运动

在动员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为何依旧走向了暴力化。 最后，成本收益计算的有效性也受

到质疑，无论是和平化还是暴力化实际上都面临两难境地，即和平方式收益过低、暴力

方式的成本过高。①

（三）制度差异视角

在该视角下国家政治层面的差异被视为分离运动采取不同模式的关键因素，民主

政体和央地制度架构是研究的重点，认为民主制和央地制度安排影响分离运动和国家

是否存在政治互动的正式或常规渠道，如果存在则更可能选择和平道路，否则将会走

向暴力化。② 联邦制中的政党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黏合剂”，拥有地方分支的全国

性政党如在政党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就能为中央与地方精英合作提供有效激励。 中央

与地方精英需要合作以维持政治生存和政权稳固，这是联邦制度自我强化的稳定机

制。③ 联邦制不仅可以激励央地合作，也能在分离主义问题上增进谈判，减少交易成

本和达成协议的阻力，通过政党内的施惠网络构建起可信承诺，从而提升和平方式的

吸引力。④ 相反，权力排斥以及划分族群政治边界的制度安排则会增加分离运动暴力

化的可能性。⑤ 也有学者将中央与地方精英的合作归纳为政治联系，认为政治联系意

味着地方精英依附于中央提供的资源和合法性，而中央也有动机强化其所支持的地方

精英权威，这有助于分离运动的和平化。 相反，一旦政治联系弱化或消失，分离运动在

谈判僵局驱动下会转向暴力化。⑥ 可见，联邦制并不能简单地抑制分离运动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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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促进和平化。

从权力关系来看，地方拥有更多自主权力引出分权与分离的悖论：分权有助于

顺应地方自治的需求抑制分离，也可能让地方族群民族主义情绪政治化为分离运动

而强化分离主义意识。 唐·布兰卡蒂（Ｄａｗｎ Ｂｒａｎｃａｔｉ）从政治动员角度解释了这一

悖论的产生，认为在分权后地方拥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地方性政党通过强化族群

和地区认同制定有利于特定群体的立法进行政治动员，从而加剧分离主义问题带来

的族群冲突。① 不仅如此，地方精英通过分权掌握了更多资源，既包括资金和人员等

物质资源，也包括族群内认同和族群间差异等非物质资源，使分离运动拥有更强的

动员能力，甚至提出更高的动员目标。② 可见，分权是否能抑制分离运动暴力化或者

维持和平化是一个复杂过程，仅考虑分权的理性后果无法有效解释分权与分离运动

的变化关系。

（四）小结

从以上梳理可发现，既有文献对分离运动模式分异的解释存在三方面不足。

第一，简化分析行为体带来互相矛盾的观点。 既有研究虽重视国家与分离运动的

互动关系，但在很多情况下将分离运动的模式分异视为对国家政策或行为的被动反

馈，忽视了分离运动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在后续研究中引入“复合行为体”能

为解决上述缺陷找到可行出路。③ 第二，在解释暴力化方面未能区分暴力的形式和程

度。 例如，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分离运动中的暴力大多是械斗、绑架和炸弹袭击等非对

称暴力行动，而亚齐分离运动实施了大规模武装斗争。④ 暴力化程度的不同对理论解

释的效度有着重要影响，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予以更为细致的区分。 第三，既有理论没

有平衡好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 既有解释要么尝试剖析分离主义组织产生的微观机

制而缺少对制度与结构的关注，要么忽视了某种制度框架下国家与分离运动间的互动

关系，在回答运动模式分异现象时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因此，有必要建立“结构—互

动—反馈”的整合性框架解释分离运动模式的分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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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双重整合博弈的理论建构

本文从“结构—互动—反馈”的过程性视角出发，将解释的逻辑起点落在国家与

分离主义群体的互动结构即国家的整合过程上。 国家应对分离运动时做出包容性的

还是压制性的选择影响着族群内政治，分离主义群体始终面临组织建设问题，这与分

离主义地区或族群的社会情境有着直接关系。 族群整合的结果反过来决定了其与国

家互动的能力，限定了双重整合博弈的承诺困境与否决困境的解决，从而导致运动模

式（手段选择 ／暴力水平）的变化。
（一）国家整合、族群权力关系与应对分离运动的国家选择

分离运动在不同阶段的模式分异现象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 首先需要明晰两

个关键的集群性概念，即国家和分离主义群体。 二者都是复合行为体，前者包含国家

领导人、主导族群及其代表精英，①后者包括分离主义组织和分离主义地区民众。② 二

者的互动构成了分离主义问题动态变化的主轴，因此，讨论分离运动的模式分异离不

开对国家结构和行为的分析。 多民族国家政治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建立稳定的民

族国家认同。 不少研究强调国家整合的重要意义，认为对于分离主义群体而言政治自

主和独立之所以具备吸引力就在于其在国家整合中处于政治或经济劣势地位，对国家

认同感薄弱，而族群民族主义更有感召力，相信建立独立国家能有效改善本族群的政

治或经济地位。③ 国家整合影响着政治领导人、主导族群及其精英对分离挑战的态

度，在国家整合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占据核心权力的群体更有意愿进行权力分享，以缓

解分离运动的政治压力。④ 因此，本文将民族国家整合作为分析分离运动模式分异的

起点。
安德烈亚斯·威默（Ａｎｄｒｅａｓ Ｗｉｍｍｅｒ）指出，民族主义引发的是谁统治谁的血腥

战争，“只有通过改变领土边界、种族清洗、同化和国家建设以及各族群精英之间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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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享与政治和解以实现同类统治同类的原则，这场战争才会停歇”。① 国家整合的

重要任务必然是明确谁统治谁的秩序。 在族群关系中谁统治谁主要涉及族群权力关

系（中央政府控制权、政治代表权）和公共产品供给（公共安全、社会公共服务、经济基

础设施、包容性文化制度）两方面。② 分离主义群体选择挑战国家，既可能源于分离主

义群体精英对族群权力关系的不满（即精英反对既有的权力分配方案），也可能源于

分离主义地区民众对匮乏或无序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公平的认知，缺乏国家认同感，甚

至对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③ 在许多分离场景中，族群权力关系和公共产品供

给的不满常常发展为对中央政府的质疑和抗议。④

国家作为复合行为体如何应对分离主义挑战受到国家精英、主导族群及国际国内

社会不同层次主体的影响。 国家如何选择与面临分离主义挑战时的初始制度安排有

关：首先，族群权力关系的制度设计（如联邦制、地方自治和族群代表制度）影响国家

应对的选择空间。 如果族群制度安排呈现政治排斥状态，即分离主义群体在制度层面

处于受歧视地位，国家回应拥有更多政策选择和让步空间；如果国家已开展了制度性

分权，则更倾向于压制。⑤ 其次，国家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与竞争性（政体类型、军政关

系）决定了国家镇压或让步的偏好。 有学者认为，威权政体拥有稳定军队的支持，更

倾向于使用武力应对分离主义挑战；西式民主国家的开放式竞争则使其更可能选择让

步以缓解政治压力，但反对派和军政关系会干预并扭转民主政府的政策选择。⑥

国家整合涉及的权力分配与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国家自身所垄断的暴力机器的组

合构成了国家的两个基本选择：一是制度性融合。 这是指国家精英从族群权力关系入

手对既有权力分配和政治代表权进行调整，提升分离主义群体的政治地位和自治权

利。 制度性融合方式通常也附加公共产品层面的补偿，如提高对分离主义地区的财政

转移支付、提升其税收留成、援助公共设施和服务建设项目。 制度性融合需要国家付

出高昂代价，政治让步和投入增加意味着分走其他族群、团体和地区的“蛋糕”，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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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精英内部互动中存在的否决政治可能导致制度性融合无法落实。 但否决政治和

让步成本向分离主义群体释放了可信承诺。 如果制度性融合建立起稳定的政治联盟

和交换机制，就能弥合族群分歧，实现分离运动的和平化与国家整合。① 然而，制度性

融合无法直接促使分离运动走向和平化，分离运动依旧可能进一步暴力化，这表明制

度性融合在抑制分离方面的作用是有条件的。②

二是策略性压制。 由于国家控制着暴力机器，压制分离挑战构成了国家的基本选

择之一。 暴力镇压是国家当局为防止或控制改变现状或权力分配的挑战而采取的任

何业已进行或威胁性的强制性行动。③ 镇压的最直接效果是破坏分离运动的行动能

力或意愿。 无论国家开展的镇压是预防性的还是回应性的，单纯使用暴力不会受到否

决政治的内在阻碍，还能得到暴力部门的支持。④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将增加资源分

配也看作策略性压制的组成部分，原因在于增加资源分配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改变分

离主义地区的政治地位和族群权力关系，国家维持了既有族群关系结构并压制了分离

运动的政治诉求。⑤ 当然，与更可能推动暴力化转向的直接镇压相比，增加公共产品

分配对分离运动的影响取决于分离主义群体内部的整合和竞争。

（二）族群内政治：分离主义群体的整合与竞争

尽管拥有共同身份和群体认同，但分离运动很难是铁板一块。 由于缺少正式制度

的支撑并面临国家惩治的风险，分离运动内部在手段、目标、收益和权力分配上存在异

见，内部分歧过大甚至形成对群体身份和利益代表的争夺。 在面对国家整合的不同策

略时，族群内政治成为影响分离运动模式分异的关键过程。

新近研究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内部存在身份和利益的多样性，导致分裂、叛变和

内斗等内部政治乱象。⑥ 族群内政治不仅影响分离主义群体的稳定性和动员能力，而

且成为国家整合策略利用的对象。 分离主义组织内部分化使国家有动机采取妥协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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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从而获取更多有关分离主义组织偏好的信息，达到提升温和派地位的效果。① 分

离运动中的派系可以是武装团体、准军事组织、政党或公民组织，不同派系拥有的资源

有限，如何获取和分配资源以实现政治目标是共同面临的问题，因而族群整合过程与

分离运动相伴而生。 族群整合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派系关系置于可控范围内。② 派系

数量、派系联系和竞争的制度化水平以及权力分配是族群整合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测量指

标，如果派系数量增多，派系间权力分配和制度化水平往往处于较低状态，反之亦然。

由于派系消长决定着分离主义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失控的派系关系导致分离主义

群体不仅要与国家展开政治博弈，还需要面对派系之间争夺权力和资源的难题，因而

族群内政治究竟是派系竞争还是组织整合就会影响甚至改变分离主义群体与国家之

间的互动方式。③ 由于分离主义群体内部权力和利益分配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派系需

要在两个层面确保自己的生存和收益：第一，在与国家的竞争中，一国倾向于同最具代

表性的分离主义组织进行对话或谈判，坐上谈判桌意味着该派系更可能在和解方案中

确保其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参与谈判能为本派系争取具有俱乐部性质的收益，也是

派系维持内部凝聚力的选择性激励。 如果成为国家镇压的关键目标，该派系也将得到

分离主义地区民众的支持性反馈，成为群体内更具合法性的组织。④ 第二，在派系竞

争中，派系最基本的需求是维持生存。 分离主义组织的生存要么得到分离主义地区民

众的支持，以建立合法性并成为分离主义群体的政治代表；要么成为与国家的谈判对

象，避免被排除在和解方案之外。 对于弱势派系而言，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更多分离主

义地区民众的支持则是提升自身地位的更优选择。⑤ 参与挑战国家的派系越多，每个

派系预期得到的权力和资源越少，而争夺分离主义地区民众的支持也是此消彼长的动

态过程，这在派系之间构成了两个层面的零和博弈。⑥

上述讨论的逻辑结论是，族群内政治对于分离运动的模式分异是一个关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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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如果族群整合得当，将更有利于分离运动作为整体展开行动、用同一个声音谈

判，分离主义群体拥有更强的军事和谈判能力应对国家整合策略；相反，如果分离主

义群体陷入派系无序竞争的状态，内部凝聚力大打折扣，会削弱分离主义组织的动

员和集体行动能力，族群内政治互动可能不再追求集体性的政治目标，反而转向实

现各个派系的狭隘利益。①

（三）双重整合博弈与分离运动模式分异的过程与机制

本文认为，国家整合与族群整合两个层面的博弈过程影响着分离运动的模式分

异，并提出双重整合博弈的解释框架（如图 １）。 其具体过程和机制如下：

图 １　 分离运动模式分异的过程与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没有箭头的地方表示递进关系。

首先，在结构性与能动性因素的作用下，族群或地区形成怨恨、不满和政治动员，

在分离主义活动家和政治组织的危机宣扬与族群认同构建的共同推动下发展为分离

运动，这是分离运动向国家发出挑战的初始阶段。②

其次，国家基于初始制度安排对分离运动做出不同的政策和政治应对，这成为分

离运动模式分异的起点。 从策略的性质和力度来看，国家采取制度性融合力图将分离

主义群体纳入既有国家权力架构以消解基于怨恨的政治动员，这会付出巨大成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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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现安抚与和解的可能性更大。 当国家采取策略性压制时，则是尝试使用军事和经

济优势打压或收买分离主义群体，使其放弃挑战国家，但由于策略性压制未能改变分

离主义群体感到不满的族群关系结构，其更可能导致分离运动的暴力化。
再次，国家整合策略并不能简单决定分离运动的模式分异，其中的关键机制在于族

群内政治。 在国家采取策略性压制时，分离主义群体各派系均感受到压力。 如果策略性

压制更重视镇压手段的使用，则会改变分离主义群体内部的派系关系：原先占据主导地

位并主张以和平方式开展运动的温和派将被边缘化，激进派得到分离主义地区民众的支

持引发激进化的组织整合。 温和派遭到排挤或是转变为激进分子，组织凝聚力集中于激

进派的政治路线，导致分离运动的暴力化，而增强的组织整合推升了暴力规模。① 如果

策略性压制更加重视提供公共产品，国家在收买分离主义群体时更重视温和派，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维持温和派的地位，在温和派控制着收益分配的情况下，激进派或其他边缘

派系很难得到分成，这刺激其开展暴力活动以破坏温和派与政府达成的合作或协议，以
实现争取民众支持并与国家议价的目的。② 不过，这种情况下的暴力水平要低于前一

种情况，通常表现为非对称暴力行为，如炸弹袭击、劫持人质和攻击军事据点。③

最后，当国家采取制度性融合时，分离运动似乎更应该转向和平化，如果此时分离

运动仍暴力挑战政府，和解成果将尽数丧失，招致政府全力镇压，温和派会面临强烈的

政治危机。 在国家抛出橄榄枝的情形下分离运动的暴力化看似是非理性的，但其仍受

族群整合的影响。 当国家采取制度性融合时，最理想的条件是温和派不仅能坐上谈判

桌，也能有效控制其他派系，使得派系分歧和斗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此时分离运动就

可以保持和平姿态或回到和平道路上，甚至逐渐实现去政治化。 而如果分离主义群体

内派系林立、关系紧张，制度性融合将适得其反：激进派无法在和解方案中保障权力和

收益，会倾向于实施成本强加战略，开展暴力活动破坏既有方案，让自己也能坐上谈判

桌。④ 激进派还能借此获得更多分离主义地区民众的支持，促使国家怀疑温和派在和

解方面的决心和能力。⑤ 在国家已提供制度性融合的优厚条件下，族群整合失败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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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分离运动转向暴力化，此时暴力活动既可能针对国家（叛乱），也可能针对温和派系

和分离主义地区民众（内斗）。①

（四）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印尼和菲律宾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原因是它们在客观条件和历史经历

上具有相似性：两国都经历过较长的殖民统治，独立时间相近，同属东南亚地区的海岛

国家且族群构成多样化，中央政府均相对脆弱，主导中央政府的族群与边缘族群存在

权力不匹配问题，冷战期间都发起过大规模反共运动，经历过多次分离主义挑战，主要

的分离运动宗教属性及缘起相似，政府在不同阶段采取了多样化的应对手段。 但是，

分离主义群体内部整合的差距出现了不同结果：印尼政府自 １９９８ 年显露和解意愿后

仅 ７ 年时间便成功推动分离运动走向和平化，菲律宾则自马科斯时代起经历了 ４０ 余

年冲突与和谈的漫长拉锯过程。

四　 印尼亚齐分离运动：内部整合与稳定的和平化

（一）亚齐特殊自治的消亡、苏哈托政府的强力压制与“自由亚齐运动”的暴力化

转向

亚齐问题根源于其特殊的地理、宗教和政治地位。 亚齐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是

伊斯兰教传入印尼的窗口，于 １６ 世纪成为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心。 从历史

意义上，亚齐是印尼独立的“功臣”和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 由于特殊自治诉

求遭到印尼中央政府的漠视和侵犯，１９５３—１９６２ 年亚齐加入“伊斯兰教国运动（Ｄａｒｕｌ

Ｉｓｌａｍ）”，最终由苏加诺政府建立亚齐特别行政区解决了叛乱活动，但叛乱经历为日后

的分离运动埋下了隐患。

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Ｈａｊｉ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ｕｈａｒｔｏ）执政期间，印尼央地关系的

天平朝中央政府倾斜。 苏哈托政府收紧财政分配、地方立法和地方官员任命权，任用

专业技术官僚掌控亚齐经济发展战略，军队逐渐渗透并控制亚齐，亚齐特殊自治受到

严重侵犯，对中央政府的压制性政策愈发不满。③ 曾任“伊斯兰教国运动”驻联合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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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民族分离与国家认同———关于印尼亚齐民族问题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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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哈桑·迪罗（Ｈａｓａｎ Ｔｉｒｏ）一直关注着亚齐的发展状况。 １９７６ 年返回亚齐后，迪罗

在家乡比地亚县成立“自由亚齐运动（ＧＡＭ）”。 此时 ＧＡＭ 仅是一个 ７０ 人的小型组

织，但组织严密，成员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包括医生、工程师、学者和商人。 起

初 ＧＡＭ 采取和平方式，主要开展独立理念的政治宣传，试图号召亚齐民众反抗“爪哇

帝国主义”。① １９７７ 年遭到亚齐军警镇压后，ＧＡＭ 转向丛林游击战。

ＧＡＭ第一次兴起仅维持了 ５年，在亚齐军警的镇压下走向了暴力化道路。 但由于 ＧＡＭ

无法有效开展社会动员，主要成员局限于曾支持或参与过“伊斯兰教国运动”的人员，只采取

了袭击石油天然气设施、爪哇移民和警察士兵等非对称暴力行动。② 为应对亚齐再度发生的

叛乱，苏哈托政府派遣在打击分离主义方面经验丰富的特种部队司令部（Ｋｏｐａｓｓｕｓ）镇压

ＧＡＭ。 至 １９７９ 年年底，镇压行动近乎完全摧毁 ＧＡＭ，该组织到 １９８２ 年陷入沉寂。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苏哈托政府中央集权的加强进一步放大了亚齐的经济社会问题，

ＧＡＭ 开展社会动员的条件日趋成熟。 亚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从 １９７１ 年的 ２．８ 万

印尼盾增长至１９８３ 年的１２２ 万印尼盾，位居印尼前三，而净出口总额约占亚齐ＧＤＰ 的２／ ３，

亚齐约有一半以上的产值通过中央政府流向印尼其他地区。④ 亚齐乡村地区的贫困程度

进一步加深，仅有 １０％的乡村能得到稳定的电力供应，贫困村数量占比接近 ４０％。⑤

ＧＡＭ 领导人流亡海外后为重新发起分离运动做了三方面准备：一是通过马来西

亚的亚齐侨民获得资金支持和避难所；⑥二是组织武装人员（２５０—２０００ 人）前往利比

亚接受军事训练；⑦三是通过传单、公告和出版物开展思想动员、宣扬独立观念。⑧

１９８９ 年约 １５０—８００ 名在利比亚接受训练的武装人员经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进入亚

齐，ＧＡＭ 再次开展以非对称策略为主的暴力活动，针对军事和警察哨所发动一系列袭

击。 但这一阶级的暴力活动涉及区域更广，支持 ＧＡＭ 的地区不再限于比地亚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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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齐、北亚齐和中亚齐地区的许多乡村皆宣誓效忠 ＧＡＭ，甚至部分军人和警察也加入

其中。①

ＧＡＭ 此番发动暴力袭击更加激烈、造成的破坏更大，苏哈托政府选择镇压予以应

对。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苏哈托下令派遣约 ６０００ 名士兵前往亚齐，其中包括印尼国防部部

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Ｐｒａｂｏｗｏ Ｓｕｂｉａｎｔｏ）率领的战略后备队（Ｋｏｓｔｒａｄ），亚齐驻军总

数达到 １２０００ 人。② 自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起，亚齐被军方列为“军事行动区（ＤＯＭ）”，并开展

“红网行动（ＯＪＭ）”：针对 ＧＡＭ 的成员实施逮捕和“射杀政策”；在乡村实行恐怖统治，
迫使民众放弃支持 ＧＡＭ；建立民兵组织，攻击 ＧＡＭ 的游击基地并协助监控民众；实施

“整合地区行动计划”，对村民进行思想改造，培养民族认同，抵制分离运动。 据统计，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约有 ９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人在“红网行动”中丧生。③ 尽管军队管制长达 ８ 年，
但 ＧＡＭ 并未被打垮，这既得益于亚齐多山地的地形，也是饱受印尼军事恐怖统治的

民众不断支持的结果。
（二）民主化改革初期“以镇压促自治”、ＧＡＭ 组织整合与大规模暴力冲突

亚洲金融危机成为压垮苏哈托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苏哈托辞职开

启了印尼的民主化转型。 继任总统巴哈鲁丁·优素福·哈比比（Ｂａｃｈａｒｕｄｄｉｎ Ｊｕｓｕｆ
Ｈａｂｉｂｅ）允许东帝汶独立公投，这激发了亚齐民众争取独立的热情。 亚齐社会一时间

出现了几支重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如由 １０６ 名亚齐学生和宗教团体组建的、以争取自

决公投为目标的“亚齐公投信息中心（ＳＩＲＡ）”；由基层乌莱玛群体组成的“亚齐伊斯

兰寄宿学校乌莱玛协会（ＨＵＤＡ）”，主张支持 ＳＩＲＡ 的公投方案。 哈比比、阿卜杜勒拉

赫曼·瓦希德（Ａｂｄｕｒｒａｈｍａｎ Ｗａｈｉｄ）和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Ｍｅｇａｗａｔｉ Ｓｕｋａｒ⁃
ｎｏｐｕｔｒｉ）三任总统的亚齐政策变迁轨迹具有相似性，如在上任之初释放和解信号、制定

多项收买性政策和法案，最终却都转向军事镇压。
哈比比政府迫于转型和连任压力，在亚齐问题上主张政治和解，但由于文官政府

对军队的脆弱控制，实际上变成了策略性压制。 其和解手段主要包括：提出“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调查军事行动区时期的人权案件；④１９９８ 年 ８ 月，维兰托（Ｗｉｒａｎｔｏ）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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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北亚齐，宣布军事行动区状态的结束，并计划撤出派驻部队；①实施安抚政策，提

供赔偿和建设资金，特赦与 ＧＡＭ 有关的在押人员；②制定并通过 １９９９ 年第 ２２ 号地方

自治法令以及第 ２５ 号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法令，通过了只适用于亚齐的第 ４４ 号

法令，承认亚齐特别行政区的地位，特别赋予亚齐在宗教、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自

治权。③

瓦希德政府上任初期同样释放善意，尝试政治和解，不过受军队牵制逐渐走向偏

重军事镇压的策略性压制。 在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初亚齐举行大规模公投集会时，瓦希德不

顾人民协商会议、国会、军队和内阁的阻拦，多次表示支持举行全民公投。 瓦希德制定

了一系列人权政策赦免亚齐政治犯，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相继特赦了 １５ 名和 １１

名受到颠覆国家罪指控的亚齐政治犯；下令调查人权问题，开展独立调查、传唤数名高

级将领，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以人权问题为由将维兰托从内阁除名。④ 在军事部署上，瓦希德

政府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撤出了大部分军队。 在和谈上，印尼政府与 ＧＡＭ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接

受亨利·杜南中心（ＨＤＣ）介入调停，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日内瓦签署“亚齐人道主义

停火的联合谅解备忘录”，商定搁置分歧以专注解决人权问题，约定长达三个月的停

火期。 双方又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９ 日开展新一轮谈判，达成临时谅解协议，ＧＡＭ 同意以

政治和民主方式表达诉求，承诺停止武装活动。 此外，瓦希德政府着手执行第４４ ／ １９９９

号法令，支持亚齐的省级议会于 ２０００ 年年中出台 ５ 项地方性法规。⑤

梅加瓦蒂政府上台后释放了一定的缓和信号，重要举措是“亚齐自治邦法案

（Ｎａｎｇｇｒｏｅ Ａｃｅｈ Ｄａｒｕｓｓａｌａｍ Ｌａｗ）”。 该法案将未来 ８ 年（自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９ 日起）７０％

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作为税后收益返还给亚齐，在亚齐实行伊斯兰教法并建立伊斯兰

法庭，承诺举行直接选举。 不过，受亚齐地方政府能力孱弱和官员腐败的制约，亚齐自

治邦法案无法落地，中央政府缺乏民众信任亦导致该法案很难起到收买作用。⑥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和 ５ 月，梅加瓦蒂政府与 ＧＡＭ 在日内瓦和巴沃举行两轮谈判并签署联合声明，

但仍分歧巨大：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声明促使国际社会和 ＧＡＭ 支持印尼统一并承认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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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３， ｐｐ．２５－２６．



齐自治地位；ＧＡＭ 则将自治作为寻求政治独立的起点，要求政府停止镇压行动。① 在

军事部署上，梅加瓦蒂政府没有任何撤军计划，军方宣称“不会暂停军事行动”，“没有

收到上级关于停火的命令”。② 梅加瓦蒂政府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发布“七点亚齐政

策”，强化安全行动，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斋月结束前 ＧＡＭ 必须接受亚齐自治邦法

案。③ 双方代表在日内瓦签署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基本重复了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联合声

明的内容，双方均没有放下武器或撤军的打算。 仅过了 ２ 个月的缓和期，印尼军方在

亚齐部署的军警部队便增至 ３．８ 万人，这也是印尼民主转型后驻军人数最多的时期。
印尼军方的强硬态度削弱了和解政策的效果。 例如，哈比比内阁中军官占据许多

重要职位，其中不乏曾参与“红网行动”的指挥官，这导致中央政府无法取得亚齐民众

信任。④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宣布撤军后不到一个月（９ 月 ３ 日），维兰托以司马威市等地再度

发生冲突为由宣布武装部队重返亚齐，随后派驻人数不断增多，１９９９ 年 ５ 月恢复了军

事行动区状态，并额外部署 １．６ 万人的“大规模暴乱镇压部队（ＰＰＲＭ）”。 尝试制度性

融合努力的瓦希德在军方施压时很快逆转政策，大量军队重新部署至亚齐（自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年中，亚齐安全部队人数达 ２ 万人），并开展了大规模镇压叛乱行动。

梅加瓦蒂政府更倾向于使用武力。 在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东京举行的印尼政府与 ＧＡＭ

和平会谈还未结束时梅加瓦蒂便发布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８ 号总统令，宣布在亚齐实施戒严

令，调动 ３ 万名军人和 １．４ 万名警察发起全面军事进攻。⑤

在军事镇压屡次发生的情况下，ＧＡＭ 抓住机会整合其他分离主义力量，ＧＡＭ 武装

人员重返亚齐战场，与藏匿各处开展游击战的武装人员合流，利用包容性招募模式吸引

民众加入。 乡村伊斯兰寄宿学校乌莱玛支持并加入 ＧＡＭ，亚齐乌莱玛组织不少成员与

ＧＡＭ 结成同盟，改善了 ＧＡＭ 在穆斯林社群中的形象，提升了 ＧＡＭ 政治和军事动员的合

法性，ＧＡＭ 得以更有效地招募新成员，并依托伊斯兰力量建立起税收、教育和司法系统，

提升了军事和治理能力。⑥ 由于在政府安全行动中成为军队镇压的重要目标之一，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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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间社会转向寻求完全独立。 部分学生运动和非政府组织人士组成了 ＧＡＭ 的“文
职派系（ＧＡＭ Ｓｉｐｉｌ）”，帮助 ＧＡＭ 建立国际声誉，并承担公共服务、管理税收和输送教

师等职能。① ２００１ 年，ＧＡＭ 一度控制了亚齐 ７０％—８０％的地区，建立起涵盖行政、执
法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准政府系统。② ＧＡＭ 还设立名目繁杂的“国家税（Ｐａｊａｋ Ｎａｎｇ⁃
ｇｒｏｅ）”，拥有了财政汲取能力。 据印尼军事情报部门估计，到 ２００３ 年 ＧＡＭ 每月征税

约 １１ 亿印尼盾（约合 １３ 万美元）。③ 在武装建设方面，截至 ２００１ 年，ＧＡＭ 成立了 １７
个根据地，正规与非正规武装人员约有 １．７ 万人。④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ＧＡＭ 正规武装

人员已达 ６０００ 人左右。⑤

军事镇压和 ＧＡＭ 组织整合让冲突水平骤升。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亚齐恢复军事行动区

状态，到 ８ 月初，冲突死亡人数为 ２１１ 人。⑥ 据人权组织和学者估算，２０００ 年至少有

１０００ 人在冲突中丧生，是 １９９９ 年的三倍，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和 ＧＡＭ 武装人员；２００１
年 １—８ 月，亚齐暴力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 １５００ 人。⑦ 自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上台到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宣布戒严，梅加瓦蒂政府与 ＧＡＭ 爆发了高烈度军事冲突，死亡人数随之增加。
在 ２００２ 年两轮和平谈判期间，暴力冲突造成约 １２３０ 人死亡。⑧ ２００３ 年亚齐进入戒严

状态后，梅加瓦蒂政府严格管控信息披露，因此很难得到客观的伤亡数据。 不过，据时

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恩德里亚尔多诺·苏达尔托（Ｅｎｄｒｉａｒｔｏｎｏ Ｓｕｔａｒｔｏ）所言，约有 ９５９３
名 ＧＡＭ 武装人员遭击毙、逮捕或主动投降。⑨

（三）苏西洛政府制度性融合、ＧＡＭ 内部收益分配与分离运动的和平化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就任总统的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Ｓｕｓｉｌｏ Ｂａｍｂａｎｇ Ｙｕｄｈｏｙｏｎｏ）
与副总统优素福·卡拉（Ｊｕｓｕｆ Ｋａｌｌａ）实施侧重政治谈判的制度性整合策略：先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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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Ｍ 进行非正式接触，由卡拉负责联系在瑞典的 ＧＡＭ 的海外领导人和在亚齐的游击

队领导人。① 之后引入 ＧＡＭ 可以接受的国际机构“危机管理倡议（ＣＭＩ）”，搭建对话

平台。 在此期间，亚齐海啸使苏西洛政府面临人道主义救援与灾后重建的压力，国际社

会敦促其尽快和平解决亚齐问题、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军方安全行动不得不转化为救援

行动，并允许国际援助及相关机构进入亚齐。 海啸发生后共有 ３０００ 多人的外国部队、
２０００ 多名外国救援人员和数十名记者到达该地区。② 这实际上满足了 ＧＡＭ 对军队停

火和国际监督的要求，尽管这一结果是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带来的。
鉴于前几次和谈中军方自作主张开展镇压的教训，苏西洛政府着手限制军方和国会

民族主义力量过度干涉亚齐问题。 梅加瓦蒂在其任期结束前提名时任陆军参谋长里亚

米扎尔德·里亚库杜（Ｒｙａｍｉｚａｒｄ Ｒｙａｃｕｄｕ）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里亚库杜作为坚定的

强硬派被认为是和谈失败的重要推手。 苏西洛上任后收回该提名，将时任总司令苏达尔

多的任期延长两年，并用佐科·山多索（Ｄｊｏｋｏ Ｓａｎｔｏｓｏ）替代里亚库杜的职务。 苏达尔多

支持军队改革，在亚齐问题上倾向于走和谈路线，不允许任何军官公开反对政府政策，促
使军队与政府保持一致。 此外，苏西洛政府为军方划拨 ５２６０ 亿印尼盾（约 ５０００ 万美元）
资助从亚齐撤军，这一数额与亚齐军事行动后续资金投入相当。 这笔钱使军方相信和平

协议不仅在政治上可行，在经济上自己也可得到补偿，有效减少了军队对和谈的阻力。③

对于苏西洛政府和解政策而言，尤其有利的因素是 ＧＡＭ 内部的整合。 ＧＡＭ 游击队

领导人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完全听从于在瑞典的领导层。 苏西洛政府曾企图绕过 ＧＡＭ
领导层与游击队领导人直接开展和平谈判，遭到 ＧＡＭ 的断然拒绝。 苏西洛与卡拉承认：
“（游击队领导人）礼貌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但他们指出谈判完全取决于在瑞典的领导

层。”④ＧＡＭ 整合了亚齐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如亚齐公投信息中心）和社会团体，成为

唯一的谈判代表组织。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３—２４ 日的第三轮谈判结束后，ＧＡＭ 与民间社会团

体代表共同商议特殊自治条款，发表声明将正式代表权赋予 ＧＡＭ。 在第五轮谈判开始

前的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９—１０ 日，ＧＡＭ 与民间社会团体再次举行协商会议，亚齐公投信息中心

接受亚齐特殊自治的解决方式，同意 ＧＡＭ 与政府就最终和平方案进行谈判。⑤

ＧＡＭ 在谈判中也进行了有效的内部收益分配，和平协议得以被分离运动各方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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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ＧＡＭ 在第二轮谈判中主动放弃独立诉求，使得印尼政府愿意提供更多筹码：第一，

在选举方面，亚齐人能建立地方政党参与地方选举，ＧＡＭ 和民间社会团体能够分得自治

的政治经济红利，避免亚齐行政和立法系统被全国性大党控制。 第二，在经济方面，亚齐

获得国际贷款和资金，自主设定银行利率和税收，全权管理周边领海的自然资源并保留

未来 ７０％的自然资源收入。 第三，在安全与复员方面，印尼政府承诺撤出大部分军队和

警察，同时特赦支持或参与 ＧＡＭ 的人员，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和在押人员，设立重返社会

基金为前战斗人员、政治犯和受害民众提供土地、就业机会、资金补偿以及社会保障。①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印尼政府基本履行了这一

和平协议，ＧＡＭ 逐渐走向和平化，解除了武装人员并转型为“亚齐党（Ｐａｒｔａｉ Ａｃｅｈ）”，

成为和平协议实施后的最大“赢家”。

五　 菲律宾摩洛分离运动：派系之争与成本强加战略

（一）不均衡族群关系、马科斯政府的策略性压制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激进派整合

殖民时代的西班牙殖民者将菲律宾北部天主教化的低地族群和南部未被征服的穆斯

林社群捆绑在一起，形成了政治权力分配和国家治理参与度极不均衡的族群关系结构。②

棉兰老地区的穆斯林社群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缺位成为常态，而天主教低地族群主导的政

府实施整合政策，导致棉兰老地区穆斯林社群积累起强烈怨恨，成为分离运动的基础。③

１９６５年费迪南德·马科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ｓ）上台后延续整合政策，将外资企业引入

菲律宾南部地区地区，进一步冲击了穆斯林社群的传统经济系统。 在此期间，摩洛人的自

治与独立意识开始酝酿，在“雅比达事件”的催化下菲律宾南部地区出现了第一批分离主义

组织。④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前哥打巴托省省长尤德托戈·马达兰（Ｄａｔｕ Ｕｄｔｏｇ Ｍａｔａｌａｎ）建立

“穆斯林独立运动”（后改名为“棉兰老独立运动”，以下简称“独立运动”），成为第一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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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ｍｉｅｎ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ｉｖｉｃ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ａｍｉｅｎ Ｋｉｎｇｓ⁃

ｂｕ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ａｓ Ｌａｏｕｔｉｄｅｓ， ｅｄ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ｂｉｎｇ⁃
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ｐｐ．５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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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第 １４７ 页。



明确分离主义主张的摩洛组织，要求“建立一个棉兰老和苏禄伊斯兰共和国”。① 作为摩洛

分离运动的先驱，独立运动的框架囊括了菲律宾南部地区主要穆斯林社群，赢得了约１ ／ ４

穆斯林民众（总人口约为 ４００ 万）的支持，吸纳了不少穆斯林精英和积极分子。②

马科斯政府最初对独立运动实施侧重收买的压制方式。 独立运动领导人马达兰曾参

加抗日游击战争，并 ５ 次连任哥打巴托省省长，却在天主教徒的压力下被迫辞职。③ 作为

失势的传统领袖，马达兰发起分离运动有向政府要价以恢复地位和权势的动机，其在后

续声明中不断弱化独立姿态。 而马科斯也有意招安马达兰，于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接见

他并任命为总统穆斯林事务顾问，后者也随之失去了在独立运动中的权威。 此外，独立

运动的活动引起政府、社会舆论和哥打巴托省天主教社群的高度关注，许多天主教徒开

始离开棉兰老地区，政府则将更多军队部署至哥打巴托省以“防范穆斯林起义”。④

自 １９７０ 年起，哥打巴托天主教社群与穆斯林社群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宗教暴力事件，

双方的武装团体互相袭击和纵火。⑤ １９７１ 年 １—１０ 月，哥打巴托省的宗教冲突共造成

３０５ 名穆斯林和 ２６９ 名基督徒死亡，近 ５００ 座房屋被烧毁，截至 １９７１ 年年底难民数量已

超 １０ 万人。⑥ 在数次暴力事件中，警察和军队采取非中性立场助长了针对穆斯林社群

的暴力活动。 在 １９７１ 年省级选举中，不少原先支持穆斯林执政的市镇选民纷纷倒戈支

持天主教候选人，穆斯林候选人的落选被认为与天主教武装团体的暴力袭击密切相关。

选举失败促使许多穆斯林的政治观念发生转变：一方面，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怀疑加深；另

一方面，他们不再信任传统领袖大督，需要寻找新的领导者以捍卫权益。⑦

菲律宾南部地区分离主义组织整合的标志性事件是 １９７１ 年努·密苏阿里（Ｎｕｒ

Ｍｉｓｕａｒｉ）在三宝颜发起的第一次分离主义组织会议，参与者包括在马来西亚接受游击

战训练的 ９０ 人中的骨干及独立运动的高层领导和干部。 这次会议批判了独立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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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和马兰达的投机主义行为，建立了“摩洛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 （简称“摩解”），

由密苏阿里担任主席。 摩解的成立纲领与目标是把摩洛穆斯林的家园故土“从菲律

宾统治下解放出来”，成立独立的“摩洛民族国家”。①

马科斯政府则强化了策略性压制，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手段。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马科斯颁布“军管法”，针对菲律宾南部地区穆斯林社群采取管制行动，限令交出

所有未经授权的枪支。 三周后马科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 １０ 月 ２５ 日之前上缴

仍未完成，将会派遣整编师“歼灭不法分子”。 马科斯政府的强硬态度诱发了暴力冲

突，拉瑙省马拉维市遭 ４００ 多名马拉瑙武装分子袭击。 随即，大量政府军队被派往棉

兰老地区实施镇压。 截至 １９７２ 年年底，菲律宾政府共向棉兰老地区派遣数千名士兵，

战争从哥打巴托省蔓延至整个菲律宾南部地区穆斯林聚居地区。②

马科斯政府的镇压未能抑制分离运动，反而让摩解成为分离运动的领导核心。 菲

律宾南部地区穆斯林普遍对摩解抱有同情，为其军事和政治动员提供了保障。③ 摩解

划分为两个基本的组织模块：一是政治模块，即密苏阿里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下属

的中央职能部门、省级和村级委员会。 其作用是输送意识形态和物质资源，通过与伊

斯兰国家的外交联系，寻求军事斗争资源，经由沙巴州将资源转送至分离武装手中。④

二是军事模块，主体为摩洛民族军（ ＢＭＡ），由阿布·阿郎托（Ａｂｕｌ Ｋｈａｙｒ Ｄａｎｇｃａｌ

Ａｌｏｎｔｏ）任指挥官以负责前线作战，统领省级和市级指挥官，武装人员在 １ 万—３ 万人

之间。⑤ 在作战方面，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年摩解主要开展传统阵地战，通过袭击、占领城市和

有利地形，建立固定阵地、防御反攻，一度占领苏禄群岛 ９０％以上的地区。⑥ 然而，阵

地战需要大量人员和装备投入，在政府军的包围战术下，战争初期摩解损失惨重。⑦

１９７４ 年年初，摩解开始转变策略，针对政府军城市驻地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降低了

伤亡和损失，战事陷入僵局并持续到 １９７６ 年。⑧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吴杰伟：《菲律宾穆斯林问题溯源》，载《当代亚太》，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９ 页。
Ｓｔｕａｒｔ Ａ．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Ｍｕｓｌｉ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ｏｆ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２， １９７８， ｐｐ．３９－５４．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ＭｃＫｅｎｎ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Ｒｕ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ｓ：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ｐｐ．１７１－１９７．
Ｌｅｌａ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Ｎｏｂｌｅ， “Ｔｈｅ Ｍｏｒ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３， １９７６， ｐｐ．４０５－４２４．
Ｃｅｓａｒ Ａｄｉｂ Ｍａｊｕ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Ｊａｒｋａｒｔａ： Ｍｉｚ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ｐ．５４．
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第 ７７９—７８０ 页。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 Ｕ． Ａｂａｔ， Ｔｈｅ Ｄａｙ Ｗｅ Ｎｅａｒｌｙ Ｌｏｓｔ Ｍｉｎｄａｎａｏ： Ｔｈｅ ＣＥＭ⁃ＣＯＭ Ｓｔｏｒｙ， Ｑｕｅｚｏｎ Ｃｉｔｙ： ＳＢＡ Ｐｒｉｎｔ⁃

ｅｒｓ， １９９３， ｐ．８８．
Ａｉｊａｚ Ａｈｍａｄ，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ｙ ｉｎ Ｍｉｎｄａｎａ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Ｎｏ．８２， １９８２， ｐｐ．４－１１．



（二）“的黎波里协定”的失败、分离运动的分裂与激进派的成本强加战略

伊斯兰会议组织（ＯＩＣ）尝试推动菲律宾政府同摩解实现和解，于 １９７５ 年将摩解

认定为摩洛穆斯林的唯一代表，摩解由此控制了与政府谈判的代表权，双方在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７ 年举行多次谈判。 镇压摩解的战争给马科斯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和政治压

力，１９７５ 年政府将 ３ ／ ４ 的军队部署在菲律宾南方；自宣布戒严令后，菲律宾武装部队

的年度预算增加了 ５ 倍，约 ３．２５ 亿美元。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双方达成“的黎波里协

定”。 马科斯政府同意以美国殖民时期的 １３ 个摩洛省为基础，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

决定摩洛自治区的范围。 不仅如此，菲律宾南部地区战后重建计划也随之出台，包括

重建公共设施和服务、改善基础设施、提供救济和福利项目、安置难民以及宗教和教育

的优待政策。① 马科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制度性融合，不仅为摩洛穆斯林社群

提供公共产品，而且在和解协定中加入了政治制度层面的调整。

不过，双方以及摩解内部在协议执行上都出现了分歧。 尽管马科斯政府同意先赋予

１３ 省自治权，由密苏阿里担任首长组建临时政府，但坚持要求举行公民投票表决。 然而移

民潮过后，穆斯林仅在 １３ 个省中的苏禄、巴西兰、塔威塔威和南拉瑙 ４ 省占多数，举行公投

将在多数省份遭天主教社群否决。② 事实上，在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 ７ 日公投中，多数人都反对建

立合并 １３ 个省的自治区，而马科斯政府提出的并省建区方案（在南部 １０ 省建立第九自治

区和第十二自治区）获得通过。③ 在此基础上，马科斯在自治区选举中借助新社会运动党

（ＫＢＬ），力推效忠政府的大督和前摩解成员担任要职。④ 这意味着“的黎波里协定”的实

施把摩解隔绝在自治之外。 和平协议仅换得 ９ 个月的短暂和平，双方再度爆发冲突。

摩解在协议谈判阶段也发生了组织分裂。 在停火协议和“的黎波里协定”的多轮

谈判过程中，摩解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哈希姆·萨拉马特（Ｈａｓｈｉｍ Ｓａｌａｍａｔ）及其领导的

激进摩洛穆斯林派系与密苏阿里的矛盾爆发，他们不仅要求独立，更希望建立一个遵

守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 内部斗争造成了激进派的退出并建立起新的中央委员会，

尝试与政府重新开展谈判，但未能取得实际进展。⑤ 尽管如此，萨拉马特依靠棉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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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马京达瑙族和马拉瑙族的支持，以伊斯兰学院的穆斯林青年和原隶属摩解的地

区性机构库塔瓦图革命委员会（ＫＲＣ）为基础，建立起完全独立于摩解的组织———“摩
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简称“摩伊解”），并于 １９８４ 年起开始公开活动。

１９８６ 年 ２ 月科拉松·阿基诺（Ｍａｒｉａ Ｃｏｒａｚｏｎ Ｓｕｍｕｌｏｎｇ Ｃｏｊｕａｎｃｏ）就任总统后力图

尽快解决分离问题，主动联系伊斯兰会议组织，亲访摩解基地，重启停火与和平谈判，
利用 １９８７ 年新宪法成立“和平委员会”和“棉兰老地区咨询委员会”，为自治做好准

备。 双方于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在沙特吉达签署“自治协定”，随后开展了密集的磋商谈判。
１９８９ 年，菲律宾国会基于棉兰老地区咨询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正式通过第 ６３７４ 号法

令《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基本法》。① 但是，科拉松·阿基诺延续了马科斯的和解模式，
将全民公决作为自治的前提条件。 实际公投结果是 １３ 个省中仅有 ４ 个省同意建立自

治区，摩解再度回到暴力轨道上。② 这一过程中又分化出新的组织，其中包括更为极

端的阿布沙耶夫组织（ＡＳＧ），其崇尚宗教恐怖主义，主张以“圣战”方式开展伊斯兰

“革命”。③

科拉松·阿基诺将摩解作为和谈对象，实际上将摩伊解等其他分离主义组织拒于

门外，这些组织随即开始实施成本强加战略。 当摩解和政府于吉达谈判达成停火协议

时，摩伊解始终拒绝承认任何协议，宣称自己是摩洛穆斯林的唯一代表组织。 在科拉

松·阿基诺访问哥打巴托的几天前，摩伊解在哥打巴托和棉兰老地区中部等地发动了

袭击。④ 摩伊解一边针对菲律宾政府开展武装斗争，一边争取伊斯兰国家支持、动员

穆斯林参与分离运动，通过与乌莱玛组成政治联盟，吸引了大批虔诚穆斯林加入，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已发展成拥有超过１．２万名战斗人员、１３ 个军事营地和 ３３ 个控制区的

武装组织。⑤ 菲德尔·拉莫斯（Ｆｉｄｅｌ Ｖ． Ｒａｍｏｓ）执政后，面对拖延已久的摩洛问题，希
望重启和解进程。 经过两轮探索性谈判和 ４７ 个月的正式谈判，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 日拉莫

斯政府与摩解达成全面实施“的黎波里和平协议”的最终协定，包括建立棉兰老穆斯

林自治区、组建南部和平发展理事会并由密苏阿里任主席以及将摩解游击队员收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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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警察部门。① 然而，由于该协议亦未将摩伊解、阿布沙耶夫组织等纳入其中，这

些激进派以暴力方式回应最终协定。 摩伊解动员穆斯林、吸纳对摩解失望的武装人员

袭击天主教社群，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多达 ４００ 起左右。②

１９９８ 年约瑟夫·埃斯特拉达（Ｊｏｓｅｐｈ Ｅｓｔｒａｄａ）上台，在棉兰老地区部署 １０ 万规

模军队，对摩伊解施加军事威慑。 但摩伊解坚持独立建国，２０００ 年双方进入全面战

争状态。 摩伊解以北拉瑙省的椰子园冲突为起点在棉兰老地区开展行动，导致 １６

省电力系统瘫痪，并在考斯瓦根市挟持 ２９４ 名人质。 为逼迫政府重视其谈判诉求，

摩伊解的暴力手段趋向极端化，于 １９９９ 年成立特别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恐怖活动。

埃斯特拉达政府则强力回应，开展了持续 ７ 个月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攻占摩伊解 ４６

个营地，包括位于马京达瑙省的总部阿布巴卡尔营地。 这场战争代价巨大，２０００ 年

４—９ 月，至少有 ８１０ 名菲律宾士兵和 ３８１ 名平民死亡，１９ 个省市约 １６ 万户家庭成为

难民。③

（三）菲律宾政府的制度性融合与摩伊解的和平化转向

在马来西亚的调停下，阿罗约政府与摩伊解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利比亚签署

“的黎波里和平协议”，同年 ８ 月 ７ 日和 １０ 月 １８ 日分别签署停火协议与和平协议，但

都未能实施。④ 阿罗约政府抓住美国在东南亚建立反恐“第二战场”的机会，将矛头指

向摩伊解，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开展了多次打击行动，摩伊解也予以暴力回应，边打边谈成

为常态。 ２００４ 年年初，阿罗约政府减少对摩伊解的军事行动，试图重启和谈，推进核

心议程谈判。 经过长期议价，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达成关键的《祖传领地协议备忘

录》。 然而，同年 １０ 月该协议遭遇否决政治（反对派、菲律宾南部地区天主教徒极力

反对），最高法院宣布该协议违宪，双方再度陷入军事冲突。⑤

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Ｂｅｎｉｇｎｏ Ａｑｕｉｎｏ Ⅲ）在竞选中宣布上任百日将与所有反

叛武装开展和谈，实现国内和平。 此时，摩伊解在与政府长期对峙的过程中已经成为

整合分离主义群体的领袖组织。 摩伊解在穆斯林社群建立平行政府，为民众提供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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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宗教、婚姻、教育及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① 因而，摩伊解成为阿基诺三世政府

和谈的重点对象，加之 ２００３ 年哈吉·穆拉德·易卜拉颀（Ｈａｊ Ｍｕｒａｄ Ｅｂｒｏｈｍ）继任摩

伊解主席后对自治方案持开放态度，在 ２０１０ 年正式放弃完全独立的诉求，谈判得以展

开。 ２０１２ 年双方在马尼拉签署和平框架协议，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正式签署全面和

平协议。 基于协议共识，邦萨摩洛过渡委员会起草了《邦萨摩洛组织法》，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提交国会，但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国会表决中未获通过。②

尽管如此，《邦萨摩洛组织法》成为罗德里戈·杜特尔特（Ｒｏｄｒｉｇｏ Ｄｕｔｅｒｔｅ）继续推

动解决菲律宾南部地区问题的基石。 ２０１６ 年杜特尔特任总统后，将禁毒作为国内安

全第一要务。 不过，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马拉维危机中，摩伊解与菲律宾军方开展军事合作

打击极端组织，取得较好成效，这让杜特尔特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时机已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危机结束之后，杜特尔特政府着手推动国会重新审读、修订和表决《邦萨摩洛组织

法》。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国会参议院以全票（２１ 票）三读通过该法案，众议院以 ２２７ 票赞

成、１１ 票反对和 ２ 票弃权表决通过，破解了否决政治困局。 在经国会会议委员会审议

后，该法案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由杜特尔特签署生效。③ 摩伊解对这一制度性融合法

案表示支持，宣布不再使用暴力，承诺退役 ３ 万—４ 万名武装人员。④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棉兰老自治区、哥打巴托市和伊萨贝拉市举行的第一阶段公投获多数通过，而第

二阶段周边地区公投时 ６７ 个乡村中有 ６３ 个同意加入自治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穆
拉德就任邦萨摩洛过渡管理局临时首席部长，该管理局由 ４１ 位摩伊解代表和 ３９ 位政

府代表构成。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棉兰老穆斯林邦萨摩洛自治区过渡政府正式成立，
标志着摩伊解被整合入正式体制，走向和平化道路。⑤

六　 结论

双重整合博弈模型揭示了国家应对分离运动存在的政策选择困境的内在机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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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分离主义群体整合对于国家整合过程的关键作用，并探索了在国家给出特定应对

方案时分离主义群体内部政治过程的相关机制如何影响进程性模式分异。 双重整合

博弈模型的理论含义是，不仅国家面临着压制与整合的两难选择，分离主义群体同样

存在内部控制与收益分配的零和博弈。 当分离主义群体中的特定派系获得中央政府

的权力和利益分享时，其余派系有足够的动机转向民众获取支持，从而形成冲突升级

的螺旋机制。 破除螺旋机制的核心在于中央政府需要做出真正的制度性整合行动，而

分离主义群体也需要实施内部整合，否则就将再度回到螺旋机制的轨道上。 尽管这个

要求颇为苛刻，但国家整合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族群关系的融洽是政治稳定、

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的必要保证，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忽视和纵容。①

族群冲突与内战议题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争论是如何有效地整合多民族国家中

可能发生的分离主义问题，在相关政策层面产生了具有相互竞争的代表性观点。 “赋

权派”认为多民族国家应该承认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给予少数族群充分的自

治和权利，从而诱导分离运动放弃独立诉求；②“压制派”则认为单纯保证群体利益的

特殊性反而会壮大分离运动，国家应有选择地使用强制性力量和扶持政策以维持策略

均衡，达到抑制分离主义的作用。③ 双重整合博弈模型提供的理论政策启示有三点：

首先，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无法单纯依靠强制性力量长期维持内部稳定，也无法持续输

血供养存在分离倾向的地区，二者的代价都是高昂的。 其次，多民族国家整合更加有

效的做法是建立与分离主义群体的联系，辨析其内部整合态势，找到政策发力点，为温

和派提供建立对内控制的必要条件和资源，搭建与内部整合的、温和的分离运动的对

话平台，这样才更可能实现长期有效的政治和解。 最后，由于激进派的成本强加战略

依赖民众或外部渠道的资源和合法性供给，多民族国家还应注意遏制分离运动的国际

化，同时为分离主义地区民众提供可信的政治权利、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承诺，这不仅

有助于限制激进派开展暴力活动的能力，也能够降低成本强加战略的收益预期。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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